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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證券負責人及業務人員違反其業務上禁止、停止或限制命令之

行為科處刑罰，關係人民權利之保障，依前所述，其可罰行為之類型固

應在證券交易法中明文規定，惟法律若就犯罪構成要件，授權以命令為

補充規定時，其授權之目的、內容與範圍即應具體明確，自授權之法律

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，始符首開憲法意旨。七十七年一月二十九

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三款規定：違反主管機關其

他依本法所為禁止、停止或限制命令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
科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。將科罰行為之內容委由行政機關以命令定

之，有授權不明確而必須從行政機關所訂定之行政命令中，始能確知

可罰行為內容之情形者，與上述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，自本解

釋公布日起，應停止適用。惟人民之行為如依當時之法律係屬違法者，

自不得依本解釋而得主張救濟，乃屬當然，爰併予敘明。

證券交易法上開規定於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經修正刪除後，有關

違反主管機關依同法所為禁止、停止或限制之命令，致影響證券市場

秩序之維持者，何者具有可罰性，允宜檢討為適當之規範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五二三號解釋（90.3.22.）

【解釋文】

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，國

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，須依法律規定，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，並符合憲

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，方符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，

迭經本院解釋在案。

檢肅流氓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：「法院對被移送裁定之人，得

予留置，其期間不得逾一月。但有繼續留置之必要者，得延長一月，以

一次為限。」此項留置處分，係為確保感訓處分程序順利進行，於被移

送裁定之人受感訓處分確定前，拘束其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之強制處

分，乃對人民人身自由所為之嚴重限制，惟同條例對於法院得裁定留置

之要件並未明確規定，其中除第六條、第七條所定之事由足認其有逕行

釋字第五二三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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拘提之原因而得推論具備留置之正當理由外，不論被移送裁定之人是

否有繼續嚴重破壞社會秩序之虞，或有逃亡、湮滅事證或對檢舉人、

被害人或證人造成威脅等足以妨礙後續審理之虞，均委由法院自行裁

量，逕予裁定留置被移送裁定之人，上開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，

就此而言已逾越必要程度，與憲法第八條、第二十三條及前揭本院解釋

意旨不符，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失其效力。於相關法律為適當

修正前，法院為留置之裁定時，應依本解釋意旨妥為審酌，併予指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，國

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，須依法律規定，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，並符合憲

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，方符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，

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八四號、第四七一號解釋等釋示在案。

檢肅流氓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：法院受理流氓案件，同條例及其

他法令未規定者，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。但法院受理流氓案件時仍

應斟酌同條例與刑事法規在規範設計上之差異而為適用。同條例第十

一條第一項規定：「法院對被移送裁定之人，得予留置，其期間不得逾

一月。但有繼續留置之必要者，得延長一月，以一次為限。」該留置處

分係法院於感訓處分裁定確定前，為確保日後審理程序之處置，與刑事

訴訟法之羈押在處分目的上固有相類之處，惟同條例有意將此種處分

另稱「留置」而不稱「羈押」，且其規定之要件亦不盡相同，顯見兩者

立法之設計有異，自不能以彼例此。檢肅流氓條例授予法院就留置處分

有較大之裁量權限，固係維護社會秩序之所必須，然其中有關限制人民

權利者，應符合明確性原則，並受憲法基本權保障與比例原則之限制，

則無不同（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）。

檢肅流氓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法院得為拘束被移送裁定之

人於一定處所之留置裁定，係為確保感訓處分程序順利進行，於被移

送裁定之人受感訓處分確定前，拘束其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之強制處

分，雖有其必要，惟此乃對人民人身自由所為之嚴重限制。同條例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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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得裁定留置之要件並未明確規定，除被移送裁定之人係依同條例

第六條、第七條之規定而為逕行拘提，法院於核發拘票時已確認被移

送裁定之人具有逕行拘提之事由，因而得推論其已同時符合留置之正

當理由外，不論被移送裁定之人是否有繼續嚴重破壞社會秩序之虞，

或有逃亡、湮滅事證或對檢舉人、被害人或證人造成威脅等足以妨礙

後續審理之虞，均委由法院自行裁量，逕予裁定留置被移送裁定之人，

上開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，就此而言已逾越必要程度，與憲法第

八條、第二十三條及前揭本院解釋意旨不符，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

年內失其效力。於相關法律為適當修正前，法院為留置之裁定時，應依

本解釋意旨妥為審酌，併予指明。

釋字第五二四號解釋（90.4.20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險，攸關全體國民之福祉至鉅，

故對於因保險所生之權利義務應有明確之規範，並有法律保留原則之

適用。若法律就保險關係之內容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，其授權應具

體明確，且須為被保險人所能預見。又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

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，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，不得捨法

規命令不用，而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則為之替代。倘法

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，該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

章。

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九條係就不在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項

目加以規定，其立法用意即在明確規範給付範圍，是除該條第一款至第

十一款已具體列舉不給付之項目外，依同條第十二款規定：「其他經主

管機關公告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」，主管機關自應參酌同條其他各

款相類似之立法意旨，對於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，事先加以公告。

又同法第三十一條規定：「保險對象發生疾病、傷害或生育事故時，由

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本保險醫療辦法，給予門診或住院診療服務；醫

釋字第五二四號解釋




